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郭玉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鄭育紳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侵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321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

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

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

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

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

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

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

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

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

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

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㈡本件原審判決後，僅上訴人即被告郭玉麟（下稱被告）不服

原審判決提起本件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及其選任辯

護人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均稱上訴理由為：本案僅針對量刑部

分提起上訴，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2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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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頁），足徵被告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

訴。

　㈢依上開法律規定，本件被告上訴效力及範圍自不及於原審所

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從而，本院之審理範圍僅為原

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又被告所為本案犯罪事實及罪名部

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依法應記載

事實，且科刑係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

故就本案犯罪事實之部分，均同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

證據之理由（詳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與告訴人及其等法定代理人以新

臺幣（下同）100萬元達成民事上和解，並如期給付，顯見

被告有悔悟之心。另被告有心臟相關疾病，導致影響被告精

神狀況，故請求司法鑑定，依刑法第19條減輕其刑，從輕量

刑並給予緩刑之機會。

三、駁回被告上訴理由

　㈠本件並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⒈被告上訴意旨請求鑑定是否因患心臟疾病致無法控制自己行

為乙節。經查：本件被告確罹有病竇症候群，有被告提出診

斷證明書1份在卷足憑（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7頁）。然依被

告提出三軍總醫院關於病竇症候群之網路列印資料，病竇症

候群係指竇結機能異常造成具有症狀之心博過緩性心律不整

的臨床症候群，常見症狀包括胸部不適、疼痛或壓迫感，輻

射至下巴、後背、上肢，心悸、脈搏缺失、頭暈、暈厥；呼

吸短促、呼吸困難、端坐呼吸；煩躁、焦慮、神智恍惚；虛

弱、疲憊；皮膚蒼白、濕冷、尿量減少、低血壓及鬱血性心

衰竭等（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0頁），並無可能影響患者是非

辨別能力或行為控制能力之症狀。被告既未釋明其所患上開

疾病可能致其上開責任能力欠缺或顯著降低而有刑法第19條

第1、2項之關連性，此部分自無調查之必要。

　⒉是被告上訴意旨以其患有心臟相關疾病，故因此具有欠缺責

任能力或責任能力降低之情形，俱屬一己之陳述主張，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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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證可佐，自難認有刑法第19條之減輕事由。

　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

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

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

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

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

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

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

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判決已經詳細記載量刑係

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甲女、A女祖母之

同居人，竟為逞個人私欲，不顧甲女、A女家人對其之信

任，對年幼之甲女、A女為強制猥褻行為，不僅破壞甲女、A

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對甲女、A女身心成長造成創傷及負

面影響，戕害甲女、A女之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及人格發

展，被告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

然至原審已坦承犯罪，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履行賠償100

萬元，並非全無悔意；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

（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陳教育程度為國小畢業、無

業、收入仰賴補助、須扶養同居人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

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119頁）、告訴人以113年6月21日刑

事陳述意見狀及告訴代理人當庭所陳意見（見原審卷第95

頁、第97頁、第119頁），就被告對甲女所犯2次對未滿14歲

女子強制猥褻罪部分，分別量處有期徒刑3年6月、3年4月，

對甲 所犯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猥褻罪，則量處有期徒刑3年

2月，並就上開3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4月等旨。已就刑法

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予以審酌並擇要說明如上，客觀上並無

明顯濫用裁量權限或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雖以業

與告訴人及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然本

件被告與告訴人及其等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乙節，已為原審

量刑時審酌，自無有利被告量刑因子未予審酌之情形，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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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執行刑，亦就各罪宣告刑總和10年，減去5年8月，顯已給

予合併定刑之相當恤刑利益，殊難以此指摘原判決就本案所

處之刑有何量刑過重之違誤。且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

陳稱，告訴人2人無法原諒被告，亦不接受被告任何形式之

道歉，告訴人2人收取賠償金，並非代表原諒被告乙節，有

告訴人所提刑事陳述意見狀及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佐（本院

卷第83頁至第89頁、第109頁）。至被告年事已高，罹患心

臟病等疾患，則屬將來執行時是否適合收監之問題，不影響

原審量刑妥當之認定。足徵被告之行為對告訴人2人身心影

響甚深，被告所為亦足顯示其對於他人性自主權不尊重，難

認原審有何量刑過重之情事，是被告以原判決量刑過重為由

提起上訴，為無理由。而本案所經諭知之宣告刑已逾有期徒

刑2年，與刑法第74條宣告緩刑之要件不符，自無從宣告緩

刑，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心慈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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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玉麟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00樓之0

選任辯護人　鄭育紳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233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玉麟犯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如附表「主文」

欄所示。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肆月。

　　事　實

一、郭玉麟為代號AD000-A112140C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

卷，下稱C女）之同居人，代號AD000-A112140之未成年女子

（民國96年1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A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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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A112140A之未成年女子（101年1月生，真實姓名、年籍

詳卷，下稱甲 ）為姊妹關係，且均為C女之孫女，郭玉麟明

知甲女、甲 於下列時間均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仍分別為

下列犯行：

　㈠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04年9月27

日中秋節晚間某時，在其與C女同居之新北市○○區某址住

處（地址詳卷，下稱○○住處），趁甲女在該處頂樓烤肉，

因欲上廁所故回到屋內時，徒手抱住甲女，並將手伸進甲女

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約半小時後，復承前開對未滿14歲之女

子為猥褻之犯意，接續徒手抱住甲女，不顧甲女之推拒，將

手伸進甲女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無證據證明已進入甲女之性

器官），以此違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猥褻行為得逞。

　㈡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05年9月15

日中秋節晚間某時，在上址○○住處內，趁甲女在該處頂樓

烤肉，因欲上廁所故回到屋內時，不顧甲女之推拒，將手伸

進甲女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無證據證明已進入甲女之性器

官），以此違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猥褻行為1次得

逞。

　㈢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11年5月間

某日下午，在上址○○住處房間內，徒手抱住甲 ，不顧甲

之推拒，將手伸進甲 之上衣，撫摸甲 之胸部，以此違反甲

意願之方式對甲 為猥褻行為1次得逞。

二、案經甲女、甲 、代號AD000-A112140B之成年女子（即甲

女、甲 之母，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 ）訴由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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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

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

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

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被告

郭玉麟、辯護人及檢察官已於本院審理中，明示同意作為證

據使用（見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3

頁），本院審酌該等言詞陳述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

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

自得作為證據。又所引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

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

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郭玉麟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

坦承不諱（見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

62、11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女、A女、證人B女於警

詢、偵查中（見112年度偵字第23321號卷【下稱偵卷】第11

至21頁背面；112年度他字第2439號卷【下稱他卷】第28至3

1頁）、證人即甲女之輔導老師忻○芸於警詢中（見偵卷第2

4頁至第25頁背面）、證人即甲女友人陳○睿於偵訊時（見

偵卷第7頁至該頁背面）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甲女與友人

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見偵卷第63至67頁）、甲女就讀

學校函文暨輔導紀錄（見偵卷不公開卷第28至29頁背面）、

甲女113年3月20日刑事陳報狀暨所附照片（見本院卷不公開

卷第5至11頁），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

資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

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被告於事實欄一、㈠兩度

撫摸甲女下體之行為，係在時間、空間密接下所實施，且侵

害相同法益，上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

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

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

犯，而論以一罪。

　㈡罪數：

　　被告所犯上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3罪間，犯意各

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甲女、A女祖

母之同居人，竟為逞個人私欲，不顧甲女、A女家人對其之

信任，對年幼之甲女、A女為猥褻行為，不僅破壞甲女、A女

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對甲女、A女身心成長造成創傷及負面

影響，戕害甲女、A女之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及人格發展，

被告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至

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已坦承犯罪，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

履行賠償新臺幣100萬元，並非全無悔意；及其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素行（見本院卷第123頁之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自陳教育程度為國小畢業、無業、收入

仰賴補助、須扶養同居人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

（見本院卷第119頁）、告訴人以113年6月21日刑事陳述意

見狀及告訴代理人當庭所陳意見（見本院卷第95、97、119

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再

綜合考量其上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3罪之類型、

所為犯行之行為與時間關連性及被告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

等總體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㈣不予諭知緩刑之說明

　　辯護人雖替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見本院卷第119頁），

然被告本案所犯各罪所處之刑均逾2年，與刑法第74條第1項

之緩刑要件不符，自無從為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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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心慈提起公訴，檢察官藍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堅勤　　

　　　　　　　　　　　　　　　　　　　法　官　賴昱志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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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事實欄一、㈠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

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2 事實欄一、㈡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

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肆月。

3 事實欄一、㈢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

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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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郭玉麟




選任辯護人  鄭育紳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3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㈡本件原審判決後，僅上訴人即被告郭玉麟（下稱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本件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均稱上訴理由為：本案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2頁至第103頁），足徵被告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訴。
　㈢依上開法律規定，本件被告上訴效力及範圍自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從而，本院之審理範圍僅為原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又被告所為本案犯罪事實及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依法應記載事實，且科刑係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就本案犯罪事實之部分，均同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之理由（詳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與告訴人及其等法定代理人以新臺幣（下同）100萬元達成民事上和解，並如期給付，顯見被告有悔悟之心。另被告有心臟相關疾病，導致影響被告精神狀況，故請求司法鑑定，依刑法第19條減輕其刑，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之機會。
三、駁回被告上訴理由
　㈠本件並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⒈被告上訴意旨請求鑑定是否因患心臟疾病致無法控制自己行為乙節。經查：本件被告確罹有病竇症候群，有被告提出診斷證明書1份在卷足憑（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7頁）。然依被告提出三軍總醫院關於病竇症候群之網路列印資料，病竇症候群係指竇結機能異常造成具有症狀之心博過緩性心律不整的臨床症候群，常見症狀包括胸部不適、疼痛或壓迫感，輻射至下巴、後背、上肢，心悸、脈搏缺失、頭暈、暈厥；呼吸短促、呼吸困難、端坐呼吸；煩躁、焦慮、神智恍惚；虛弱、疲憊；皮膚蒼白、濕冷、尿量減少、低血壓及鬱血性心衰竭等（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0頁），並無可能影響患者是非辨別能力或行為控制能力之症狀。被告既未釋明其所患上開疾病可能致其上開責任能力欠缺或顯著降低而有刑法第19條第1、2項之關連性，此部分自無調查之必要。
　⒉是被告上訴意旨以其患有心臟相關疾病，故因此具有欠缺責任能力或責任能力降低之情形，俱屬一己之陳述主張，並無任何事證可佐，自難認有刑法第19條之減輕事由。
　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判決已經詳細記載量刑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甲女、A女祖母之同居人，竟為逞個人私欲，不顧甲女、A女家人對其之信任，對年幼之甲女、A女為強制猥褻行為，不僅破壞甲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對甲女、A女身心成長造成創傷及負面影響，戕害甲女、A女之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及人格發展，被告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至原審已坦承犯罪，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履行賠償100萬元，並非全無悔意；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陳教育程度為國小畢業、無業、收入仰賴補助、須扶養同居人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119頁）、告訴人以113年6月21日刑事陳述意見狀及告訴代理人當庭所陳意見（見原審卷第95頁、第97頁、第119頁），就被告對甲女所犯2次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猥褻罪部分，分別量處有期徒刑3年6月、3年4月，對甲 所犯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猥褻罪，則量處有期徒刑3年2月，並就上開3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4月等旨。已就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予以審酌並擇要說明如上，客觀上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限或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雖以業與告訴人及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然本件被告與告訴人及其等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乙節，已為原審量刑時審酌，自無有利被告量刑因子未予審酌之情形，所定應執行刑，亦就各罪宣告刑總和10年，減去5年8月，顯已給予合併定刑之相當恤刑利益，殊難以此指摘原判決就本案所處之刑有何量刑過重之違誤。且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告訴人2人無法原諒被告，亦不接受被告任何形式之道歉，告訴人2人收取賠償金，並非代表原諒被告乙節，有告訴人所提刑事陳述意見狀及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83頁至第89頁、第109頁）。至被告年事已高，罹患心臟病等疾患，則屬將來執行時是否適合收監之問題，不影響原審量刑妥當之認定。足徵被告之行為對告訴人2人身心影響甚深，被告所為亦足顯示其對於他人性自主權不尊重，難認原審有何量刑過重之情事，是被告以原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而本案所經諭知之宣告刑已逾有期徒刑2年，與刑法第74條宣告緩刑之要件不符，自無從宣告緩刑，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心慈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玉麟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00樓之0
選任辯護人　鄭育紳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33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玉麟犯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如附表「主文」欄所示。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肆月。
　　事　實
一、郭玉麟為代號AD000-A112140C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C女）之同居人，代號AD000-A112140之未成年女子（民國96年1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甲女）、AD000-A112140A之未成年女子（101年1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甲 ）為姊妹關係，且均為C女之孫女，郭玉麟明知甲女、甲 於下列時間均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仍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04年9月27日中秋節晚間某時，在其與C女同居之新北市○○區某址住處（地址詳卷，下稱○○住處），趁甲女在該處頂樓烤肉，因欲上廁所故回到屋內時，徒手抱住甲女，並將手伸進甲女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約半小時後，復承前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接續徒手抱住甲女，不顧甲女之推拒，將手伸進甲女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無證據證明已進入甲女之性器官），以此違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猥褻行為得逞。
　㈡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05年9月15日中秋節晚間某時，在上址○○住處內，趁甲女在該處頂樓烤肉，因欲上廁所故回到屋內時，不顧甲女之推拒，將手伸進甲女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無證據證明已進入甲女之性器官），以此違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猥褻行為1次得逞。
　㈢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11年5月間某日下午，在上址○○住處房間內，徒手抱住甲 ，不顧甲 之推拒，將手伸進甲 之上衣，撫摸甲 之胸部，以此違反甲意願之方式對甲 為猥褻行為1次得逞。
二、案經甲女、甲 、代號AD000-A112140B之成年女子（即甲女、甲 之母，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乙 ）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被告郭玉麟、辯護人及檢察官已於本院審理中，明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3頁），本院審酌該等言詞陳述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又所引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郭玉麟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2、11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女、A女、證人B女於警詢、偵查中（見112年度偵字第23321號卷【下稱偵卷】第11至21頁背面；112年度他字第2439號卷【下稱他卷】第28至31頁）、證人即甲女之輔導老師忻○芸於警詢中（見偵卷第24頁至第25頁背面）、證人即甲女友人陳○睿於偵訊時（見偵卷第7頁至該頁背面）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甲女與友人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見偵卷第63至67頁）、甲女就讀學校函文暨輔導紀錄（見偵卷不公開卷第28至29頁背面）、甲女113年3月20日刑事陳報狀暨所附照片（見本院卷不公開卷第5至11頁），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被告於事實欄一、㈠兩度撫摸甲女下體之行為，係在時間、空間密接下所實施，且侵害相同法益，上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㈡罪數：
　　被告所犯上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3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甲女、A女祖母之同居人，竟為逞個人私欲，不顧甲女、A女家人對其之信任，對年幼之甲女、A女為猥褻行為，不僅破壞甲女、A女 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對甲女、A女身心成長造成創傷及負面影響，戕害甲女、A女之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及人格發展，被告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至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已坦承犯罪，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履行賠償新臺幣100萬元，並非全無悔意；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見本院卷第123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陳教育程度為國小畢業、無業、收入仰賴補助、須扶養同居人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19頁）、告訴人以113年6月21日刑事陳述意見狀及告訴代理人當庭所陳意見（見本院卷第95、97、119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再綜合考量其上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3罪之類型、所為犯行之行為與時間關連性及被告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總體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㈣不予諭知緩刑之說明
　　辯護人雖替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見本院卷第119頁），然被告本案所犯各罪所處之刑均逾2年，與刑法第74條第1項之緩刑要件不符，自無從為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心慈提起公訴，檢察官藍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堅勤　　
　　　　　　　　　　　　　　　　　　　法　官　賴昱志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事實欄一、㈠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2

		事實欄一、㈡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肆月。



		3

		事實欄一、㈢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郭玉麟


選任辯護人  鄭育紳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侵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321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
    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
    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
    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
    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
    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
    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
    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
    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
    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
    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㈡本件原審判決後，僅上訴人即被告郭玉麟（下稱被告）不服
    原審判決提起本件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及其選任辯
    護人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均稱上訴理由為：本案僅針對量刑部
    分提起上訴，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2頁至
    第103頁），足徵被告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
    訴。
　㈢依上開法律規定，本件被告上訴效力及範圍自不及於原審所
    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從而，本院之審理範圍僅為原
    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又被告所為本案犯罪事實及罪名部分
    ，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依法應記載事
    實，且科刑係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
    就本案犯罪事實之部分，均同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
    據之理由（詳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與告訴人及其等法定代理人以新
    臺幣（下同）100萬元達成民事上和解，並如期給付，顯見
    被告有悔悟之心。另被告有心臟相關疾病，導致影響被告精
    神狀況，故請求司法鑑定，依刑法第19條減輕其刑，從輕量
    刑並給予緩刑之機會。
三、駁回被告上訴理由
　㈠本件並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⒈被告上訴意旨請求鑑定是否因患心臟疾病致無法控制自己行
    為乙節。經查：本件被告確罹有病竇症候群，有被告提出診
    斷證明書1份在卷足憑（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7頁）。然依被
    告提出三軍總醫院關於病竇症候群之網路列印資料，病竇症
    候群係指竇結機能異常造成具有症狀之心博過緩性心律不整
    的臨床症候群，常見症狀包括胸部不適、疼痛或壓迫感，輻
    射至下巴、後背、上肢，心悸、脈搏缺失、頭暈、暈厥；呼
    吸短促、呼吸困難、端坐呼吸；煩躁、焦慮、神智恍惚；虛
    弱、疲憊；皮膚蒼白、濕冷、尿量減少、低血壓及鬱血性心
    衰竭等（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0頁），並無可能影響患者是非
    辨別能力或行為控制能力之症狀。被告既未釋明其所患上開
    疾病可能致其上開責任能力欠缺或顯著降低而有刑法第19條
    第1、2項之關連性，此部分自無調查之必要。
　⒉是被告上訴意旨以其患有心臟相關疾病，故因此具有欠缺責
    任能力或責任能力降低之情形，俱屬一己之陳述主張，並無
    任何事證可佐，自難認有刑法第19條之減輕事由。
　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
    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
    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
    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
    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
    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
    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
    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判決已經詳細記載量刑係
    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甲女、A女祖母之
    同居人，竟為逞個人私欲，不顧甲女、A女家人對其之信任
    ，對年幼之甲女、A女為強制猥褻行為，不僅破壞甲女、A女
    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對甲女、A女身心成長造成創傷及負面
    影響，戕害甲女、A女之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及人格發展，
    被告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至
    原審已坦承犯罪，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履行賠償100萬元
    ，並非全無悔意；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見
    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陳教育程度為國小畢業、無業、
    收入仰賴補助、須扶養同居人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
    狀況（見原審卷第119頁）、告訴人以113年6月21日刑事陳
    述意見狀及告訴代理人當庭所陳意見（見原審卷第95頁、第
    97頁、第119頁），就被告對甲女所犯2次對未滿14歲女子強
    制猥褻罪部分，分別量處有期徒刑3年6月、3年4月，對甲 
    所犯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猥褻罪，則量處有期徒刑3年2月，
    並就上開3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4月等旨。已就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形予以審酌並擇要說明如上，客觀上並無明顯
    濫用裁量權限或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雖以業與告
    訴人及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然本件被
    告與告訴人及其等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乙節，已為原審量刑
    時審酌，自無有利被告量刑因子未予審酌之情形，所定應執
    行刑，亦就各罪宣告刑總和10年，減去5年8月，顯已給予合
    併定刑之相當恤刑利益，殊難以此指摘原判決就本案所處之
    刑有何量刑過重之違誤。且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
    ，告訴人2人無法原諒被告，亦不接受被告任何形式之道歉
    ，告訴人2人收取賠償金，並非代表原諒被告乙節，有告訴
    人所提刑事陳述意見狀及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
    83頁至第89頁、第109頁）。至被告年事已高，罹患心臟病
    等疾患，則屬將來執行時是否適合收監之問題，不影響原審
    量刑妥當之認定。足徵被告之行為對告訴人2人身心影響甚
    深，被告所為亦足顯示其對於他人性自主權不尊重，難認原
    審有何量刑過重之情事，是被告以原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提起
    上訴，為無理由。而本案所經諭知之宣告刑已逾有期徒刑2
    年，與刑法第74條宣告緩刑之要件不符，自無從宣告緩刑，
    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心慈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玉麟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00樓之0
選任辯護人　鄭育紳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233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玉麟犯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如附表「主文」
欄所示。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肆月。
　　事　實
一、郭玉麟為代號AD000-A112140C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年籍詳
    卷，下稱C女）之同居人，代號AD000-A112140之未成年女子
    （民國96年1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甲女）、AD000
    -A112140A之未成年女子（101年1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
    ，下稱甲 ）為姊妹關係，且均為C女之孫女，郭玉麟明知甲
    女、甲 於下列時間均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仍分別為下列
    犯行：
　㈠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04年9月27
    日中秋節晚間某時，在其與C女同居之新北市○○區某址住處
    （地址詳卷，下稱○○住處），趁甲女在該處頂樓烤肉，因欲
    上廁所故回到屋內時，徒手抱住甲女，並將手伸進甲女之內
    褲撫摸其下體，約半小時後，復承前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
    猥褻之犯意，接續徒手抱住甲女，不顧甲女之推拒，將手伸
    進甲女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無證據證明已進入甲女之性器官
    ），以此違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猥褻行為得逞。
　㈡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05年9月15
    日中秋節晚間某時，在上址○○住處內，趁甲女在該處頂樓烤
    肉，因欲上廁所故回到屋內時，不顧甲女之推拒，將手伸進
    甲女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無證據證明已進入甲女之性器官）
    ，以此違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猥褻行為1次得逞。
　㈢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11年5月間
    某日下午，在上址○○住處房間內，徒手抱住甲 ，不顧甲 之
    推拒，將手伸進甲 之上衣，撫摸甲 之胸部，以此違反甲意
    願之方式對甲 為猥褻行為1次得逞。
二、案經甲女、甲 、代號AD000-A112140B之成年女子（即甲女
    、甲 之母，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乙 ）訴由新北市政
    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
    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
    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
    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
    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被告郭
    玉麟、辯護人及檢察官已於本院審理中，明示同意作為證據
    使用（見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3頁），
    本院審酌該等言詞陳述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
    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
    為證據。又所引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
    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
    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郭玉麟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
    坦承不諱（見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
    62、11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女、A女、證人B女於警
    詢、偵查中（見112年度偵字第23321號卷【下稱偵卷】第11
    至21頁背面；112年度他字第2439號卷【下稱他卷】第28至3
    1頁）、證人即甲女之輔導老師忻○芸於警詢中（見偵卷第24
    頁至第25頁背面）、證人即甲女友人陳○睿於偵訊時（見偵
    卷第7頁至該頁背面）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甲女與友人之
    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見偵卷第63至67頁）、甲女就讀學
    校函文暨輔導紀錄（見偵卷不公開卷第28至29頁背面）、甲
    女113年3月20日刑事陳報狀暨所附照片（見本院卷不公開卷
    第5至11頁），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
    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
    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被告於事實欄一、㈠兩度
    撫摸甲女下體之行為，係在時間、空間密接下所實施，且侵
    害相同法益，上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
    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
    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
    犯，而論以一罪。
　㈡罪數：
　　被告所犯上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3罪間，犯意各
    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甲女、A女祖
    母之同居人，竟為逞個人私欲，不顧甲女、A女家人對其之
    信任，對年幼之甲女、A女為猥褻行為，不僅破壞甲女、A女
     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對甲女、A女身心成長造成創傷及負面
    影響，戕害甲女、A女之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及人格發展，
    被告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至
    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已坦承犯罪，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
    履行賠償新臺幣100萬元，並非全無悔意；及其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素行（見本院卷第123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自陳教育程度為國小畢業、無業、收入仰
    賴補助、須扶養同居人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
    見本院卷第119頁）、告訴人以113年6月21日刑事陳述意見
    狀及告訴代理人當庭所陳意見（見本院卷第95、97、119頁
    ）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再綜
    合考量其上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3罪之類型、所
    為犯行之行為與時間關連性及被告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
    總體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㈣不予諭知緩刑之說明
　　辯護人雖替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見本院卷第119頁），
    然被告本案所犯各罪所處之刑均逾2年，與刑法第74條第1項
    之緩刑要件不符，自無從為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心慈提起公訴，檢察官藍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堅勤　　
　　　　　　　　　　　　　　　　　　　法　官　賴昱志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事實欄一、㈠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2 事實欄一、㈡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肆月。 3 事實欄一、㈢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郭玉麟




選任辯護人  鄭育紳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3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㈡本件原審判決後，僅上訴人即被告郭玉麟（下稱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本件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均稱上訴理由為：本案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2頁至第103頁），足徵被告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訴。
　㈢依上開法律規定，本件被告上訴效力及範圍自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從而，本院之審理範圍僅為原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又被告所為本案犯罪事實及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依法應記載事實，且科刑係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就本案犯罪事實之部分，均同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之理由（詳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與告訴人及其等法定代理人以新臺幣（下同）100萬元達成民事上和解，並如期給付，顯見被告有悔悟之心。另被告有心臟相關疾病，導致影響被告精神狀況，故請求司法鑑定，依刑法第19條減輕其刑，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之機會。
三、駁回被告上訴理由
　㈠本件並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⒈被告上訴意旨請求鑑定是否因患心臟疾病致無法控制自己行為乙節。經查：本件被告確罹有病竇症候群，有被告提出診斷證明書1份在卷足憑（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7頁）。然依被告提出三軍總醫院關於病竇症候群之網路列印資料，病竇症候群係指竇結機能異常造成具有症狀之心博過緩性心律不整的臨床症候群，常見症狀包括胸部不適、疼痛或壓迫感，輻射至下巴、後背、上肢，心悸、脈搏缺失、頭暈、暈厥；呼吸短促、呼吸困難、端坐呼吸；煩躁、焦慮、神智恍惚；虛弱、疲憊；皮膚蒼白、濕冷、尿量減少、低血壓及鬱血性心衰竭等（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0頁），並無可能影響患者是非辨別能力或行為控制能力之症狀。被告既未釋明其所患上開疾病可能致其上開責任能力欠缺或顯著降低而有刑法第19條第1、2項之關連性，此部分自無調查之必要。
　⒉是被告上訴意旨以其患有心臟相關疾病，故因此具有欠缺責任能力或責任能力降低之情形，俱屬一己之陳述主張，並無任何事證可佐，自難認有刑法第19條之減輕事由。
　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判決已經詳細記載量刑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甲女、A女祖母之同居人，竟為逞個人私欲，不顧甲女、A女家人對其之信任，對年幼之甲女、A女為強制猥褻行為，不僅破壞甲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對甲女、A女身心成長造成創傷及負面影響，戕害甲女、A女之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及人格發展，被告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至原審已坦承犯罪，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履行賠償100萬元，並非全無悔意；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陳教育程度為國小畢業、無業、收入仰賴補助、須扶養同居人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119頁）、告訴人以113年6月21日刑事陳述意見狀及告訴代理人當庭所陳意見（見原審卷第95頁、第97頁、第119頁），就被告對甲女所犯2次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猥褻罪部分，分別量處有期徒刑3年6月、3年4月，對甲 所犯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猥褻罪，則量處有期徒刑3年2月，並就上開3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4月等旨。已就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予以審酌並擇要說明如上，客觀上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限或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雖以業與告訴人及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然本件被告與告訴人及其等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乙節，已為原審量刑時審酌，自無有利被告量刑因子未予審酌之情形，所定應執行刑，亦就各罪宣告刑總和10年，減去5年8月，顯已給予合併定刑之相當恤刑利益，殊難以此指摘原判決就本案所處之刑有何量刑過重之違誤。且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告訴人2人無法原諒被告，亦不接受被告任何形式之道歉，告訴人2人收取賠償金，並非代表原諒被告乙節，有告訴人所提刑事陳述意見狀及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83頁至第89頁、第109頁）。至被告年事已高，罹患心臟病等疾患，則屬將來執行時是否適合收監之問題，不影響原審量刑妥當之認定。足徵被告之行為對告訴人2人身心影響甚深，被告所為亦足顯示其對於他人性自主權不尊重，難認原審有何量刑過重之情事，是被告以原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而本案所經諭知之宣告刑已逾有期徒刑2年，與刑法第74條宣告緩刑之要件不符，自無從宣告緩刑，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心慈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玉麟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00樓之0
選任辯護人　鄭育紳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33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玉麟犯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如附表「主文」欄所示。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肆月。
　　事　實
一、郭玉麟為代號AD000-A112140C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C女）之同居人，代號AD000-A112140之未成年女子（民國96年1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甲女）、AD000-A112140A之未成年女子（101年1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甲 ）為姊妹關係，且均為C女之孫女，郭玉麟明知甲女、甲 於下列時間均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仍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04年9月27日中秋節晚間某時，在其與C女同居之新北市○○區某址住處（地址詳卷，下稱○○住處），趁甲女在該處頂樓烤肉，因欲上廁所故回到屋內時，徒手抱住甲女，並將手伸進甲女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約半小時後，復承前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接續徒手抱住甲女，不顧甲女之推拒，將手伸進甲女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無證據證明已進入甲女之性器官），以此違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猥褻行為得逞。
　㈡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05年9月15日中秋節晚間某時，在上址○○住處內，趁甲女在該處頂樓烤肉，因欲上廁所故回到屋內時，不顧甲女之推拒，將手伸進甲女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無證據證明已進入甲女之性器官），以此違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猥褻行為1次得逞。
　㈢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11年5月間某日下午，在上址○○住處房間內，徒手抱住甲 ，不顧甲 之推拒，將手伸進甲 之上衣，撫摸甲 之胸部，以此違反甲意願之方式對甲 為猥褻行為1次得逞。
二、案經甲女、甲 、代號AD000-A112140B之成年女子（即甲女、甲 之母，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乙 ）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被告郭玉麟、辯護人及檢察官已於本院審理中，明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3頁），本院審酌該等言詞陳述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又所引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郭玉麟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2、11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女、A女、證人B女於警詢、偵查中（見112年度偵字第23321號卷【下稱偵卷】第11至21頁背面；112年度他字第2439號卷【下稱他卷】第28至31頁）、證人即甲女之輔導老師忻○芸於警詢中（見偵卷第24頁至第25頁背面）、證人即甲女友人陳○睿於偵訊時（見偵卷第7頁至該頁背面）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甲女與友人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見偵卷第63至67頁）、甲女就讀學校函文暨輔導紀錄（見偵卷不公開卷第28至29頁背面）、甲女113年3月20日刑事陳報狀暨所附照片（見本院卷不公開卷第5至11頁），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被告於事實欄一、㈠兩度撫摸甲女下體之行為，係在時間、空間密接下所實施，且侵害相同法益，上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㈡罪數：
　　被告所犯上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3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甲女、A女祖母之同居人，竟為逞個人私欲，不顧甲女、A女家人對其之信任，對年幼之甲女、A女為猥褻行為，不僅破壞甲女、A女 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對甲女、A女身心成長造成創傷及負面影響，戕害甲女、A女之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及人格發展，被告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至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已坦承犯罪，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履行賠償新臺幣100萬元，並非全無悔意；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見本院卷第123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陳教育程度為國小畢業、無業、收入仰賴補助、須扶養同居人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19頁）、告訴人以113年6月21日刑事陳述意見狀及告訴代理人當庭所陳意見（見本院卷第95、97、119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再綜合考量其上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3罪之類型、所為犯行之行為與時間關連性及被告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總體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㈣不予諭知緩刑之說明
　　辯護人雖替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見本院卷第119頁），然被告本案所犯各罪所處之刑均逾2年，與刑法第74條第1項之緩刑要件不符，自無從為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心慈提起公訴，檢察官藍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堅勤　　
　　　　　　　　　　　　　　　　　　　法　官　賴昱志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事實欄一、㈠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2

		事實欄一、㈡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肆月。



		3

		事實欄一、㈢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郭玉麟


選任辯護人  鄭育紳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3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㈡本件原審判決後，僅上訴人即被告郭玉麟（下稱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本件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均稱上訴理由為：本案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2頁至第103頁），足徵被告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刑之部分提起上訴。
　㈢依上開法律規定，本件被告上訴效力及範圍自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從而，本院之審理範圍僅為原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又被告所為本案犯罪事實及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依法應記載事實，且科刑係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就本案犯罪事實之部分，均同原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之理由（詳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與告訴人及其等法定代理人以新臺幣（下同）100萬元達成民事上和解，並如期給付，顯見被告有悔悟之心。另被告有心臟相關疾病，導致影響被告精神狀況，故請求司法鑑定，依刑法第19條減輕其刑，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之機會。
三、駁回被告上訴理由
　㈠本件並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⒈被告上訴意旨請求鑑定是否因患心臟疾病致無法控制自己行為乙節。經查：本件被告確罹有病竇症候群，有被告提出診斷證明書1份在卷足憑（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7頁）。然依被告提出三軍總醫院關於病竇症候群之網路列印資料，病竇症候群係指竇結機能異常造成具有症狀之心博過緩性心律不整的臨床症候群，常見症狀包括胸部不適、疼痛或壓迫感，輻射至下巴、後背、上肢，心悸、脈搏缺失、頭暈、暈厥；呼吸短促、呼吸困難、端坐呼吸；煩躁、焦慮、神智恍惚；虛弱、疲憊；皮膚蒼白、濕冷、尿量減少、低血壓及鬱血性心衰竭等（見原審不公開卷第30頁），並無可能影響患者是非辨別能力或行為控制能力之症狀。被告既未釋明其所患上開疾病可能致其上開責任能力欠缺或顯著降低而有刑法第19條第1、2項之關連性，此部分自無調查之必要。
　⒉是被告上訴意旨以其患有心臟相關疾病，故因此具有欠缺責任能力或責任能力降低之情形，俱屬一己之陳述主張，並無任何事證可佐，自難認有刑法第19條之減輕事由。
　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判決已經詳細記載量刑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甲女、A女祖母之同居人，竟為逞個人私欲，不顧甲女、A女家人對其之信任，對年幼之甲女、A女為強制猥褻行為，不僅破壞甲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對甲女、A女身心成長造成創傷及負面影響，戕害甲女、A女之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及人格發展，被告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至原審已坦承犯罪，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履行賠償100萬元，並非全無悔意；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陳教育程度為國小畢業、無業、收入仰賴補助、須扶養同居人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119頁）、告訴人以113年6月21日刑事陳述意見狀及告訴代理人當庭所陳意見（見原審卷第95頁、第97頁、第119頁），就被告對甲女所犯2次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猥褻罪部分，分別量處有期徒刑3年6月、3年4月，對甲 所犯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猥褻罪，則量處有期徒刑3年2月，並就上開3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4月等旨。已就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予以審酌並擇要說明如上，客觀上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限或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雖以業與告訴人及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然本件被告與告訴人及其等法定代理人達成和解乙節，已為原審量刑時審酌，自無有利被告量刑因子未予審酌之情形，所定應執行刑，亦就各罪宣告刑總和10年，減去5年8月，顯已給予合併定刑之相當恤刑利益，殊難以此指摘原判決就本案所處之刑有何量刑過重之違誤。且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陳稱，告訴人2人無法原諒被告，亦不接受被告任何形式之道歉，告訴人2人收取賠償金，並非代表原諒被告乙節，有告訴人所提刑事陳述意見狀及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83頁至第89頁、第109頁）。至被告年事已高，罹患心臟病等疾患，則屬將來執行時是否適合收監之問題，不影響原審量刑妥當之認定。足徵被告之行為對告訴人2人身心影響甚深，被告所為亦足顯示其對於他人性自主權不尊重，難認原審有何量刑過重之情事，是被告以原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為無理由。而本案所經諭知之宣告刑已逾有期徒刑2年，與刑法第74條宣告緩刑之要件不符，自無從宣告緩刑，併予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心慈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玉麟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00樓之0
選任辯護人　鄭育紳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33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玉麟犯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如附表「主文」欄所示。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肆月。
　　事　實
一、郭玉麟為代號AD000-A112140C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C女）之同居人，代號AD000-A112140之未成年女子（民國96年1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甲女）、AD000-A112140A之未成年女子（101年1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甲 ）為姊妹關係，且均為C女之孫女，郭玉麟明知甲女、甲 於下列時間均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仍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04年9月27日中秋節晚間某時，在其與C女同居之新北市○○區某址住處（地址詳卷，下稱○○住處），趁甲女在該處頂樓烤肉，因欲上廁所故回到屋內時，徒手抱住甲女，並將手伸進甲女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約半小時後，復承前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接續徒手抱住甲女，不顧甲女之推拒，將手伸進甲女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無證據證明已進入甲女之性器官），以此違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猥褻行為得逞。
　㈡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05年9月15日中秋節晚間某時，在上址○○住處內，趁甲女在該處頂樓烤肉，因欲上廁所故回到屋內時，不顧甲女之推拒，將手伸進甲女之內褲撫摸其下體（無證據證明已進入甲女之性器官），以此違反甲女意願之方式對甲女為猥褻行為1次得逞。
　㈢郭玉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之犯意，於111年5月間某日下午，在上址○○住處房間內，徒手抱住甲 ，不顧甲 之推拒，將手伸進甲 之上衣，撫摸甲 之胸部，以此違反甲意願之方式對甲 為猥褻行為1次得逞。
二、案經甲女、甲 、代號AD000-A112140B之成年女子（即甲女、甲 之母，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乙 ）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項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被告郭玉麟、辯護人及檢察官已於本院審理中，明示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3頁），本院審酌該等言詞陳述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又所引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郭玉麟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2、11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女、A女、證人B女於警詢、偵查中（見112年度偵字第23321號卷【下稱偵卷】第11至21頁背面；112年度他字第2439號卷【下稱他卷】第28至31頁）、證人即甲女之輔導老師忻○芸於警詢中（見偵卷第24頁至第25頁背面）、證人即甲女友人陳○睿於偵訊時（見偵卷第7頁至該頁背面）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甲女與友人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見偵卷第63至67頁）、甲女就讀學校函文暨輔導紀錄（見偵卷不公開卷第28至29頁背面）、甲女113年3月20日刑事陳報狀暨所附照片（見本院卷不公開卷第5至11頁），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被告於事實欄一、㈠兩度撫摸甲女下體之行為，係在時間、空間密接下所實施，且侵害相同法益，上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㈡罪數：
　　被告所犯上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3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科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告訴人甲女、A女祖母之同居人，竟為逞個人私欲，不顧甲女、A女家人對其之信任，對年幼之甲女、A女為猥褻行為，不僅破壞甲女、A女 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對甲女、A女身心成長造成創傷及負面影響，戕害甲女、A女之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及人格發展，被告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雖於偵查中否認犯行，然至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已坦承犯罪，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履行賠償新臺幣100萬元，並非全無悔意；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見本院卷第123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陳教育程度為國小畢業、無業、收入仰賴補助、須扶養同居人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19頁）、告訴人以113年6月21日刑事陳述意見狀及告訴代理人當庭所陳意見（見本院卷第95、97、119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再綜合考量其上開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罪3罪之類型、所為犯行之行為與時間關連性及被告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總體情狀，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㈣不予諭知緩刑之說明
　　辯護人雖替被告請求為緩刑之宣告（見本院卷第119頁），然被告本案所犯各罪所處之刑均逾2年，與刑法第74條第1項之緩刑要件不符，自無從為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心慈提起公訴，檢察官藍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堅勤　　
　　　　　　　　　　　　　　　　　　　法　官　賴昱志
　　　　　　　　　　　　　　　　　　　法　官　王筱維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昱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6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事實欄一、㈠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2 事實欄一、㈡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肆月。 3 事實欄一、㈢ 郭玉麟對未滿十四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 
　　　


